附件1

庄河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议题呈报程序


市政府办公室形成会议方案后，通知呈报单位缮印相应数量市政府常务会议议题材料，以及配合完成其他会务事宜。





呈报单位按照《庄河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议题材料文本规范格式（模板）》（附件3）相关规范和格式要求，起草会议议题材料初稿。





呈报单位征求列席单位意见，完成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等工作：在《庄河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议题呈报表》（附件2，以下简称《呈报表》）规范填写议题名称、汇报人、联系人和列席单位等信息，加盖呈报单位公章；所有议题（传达、汇报类议题除外）需征求发展改革、司法、财政部门以及参与审议该议题的单位意见；列席单位主要领导需在《呈报表》“列席单位意见”栏签字并加盖公章；如以发函形式征求意见，列席单位复函应签字盖章，可不在《呈报表》签字盖章；公众参与（网站公示截图）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等相关材料作为议题材料的附件；呈报单位根据列席单位反馈意见完善议题材料，形成议题材料送审稿。





第三步


征求意见





第六步


会前准备





呈报单位依次向分管副市长、分管日常工作副市长、市长呈报《呈报表》（随附议题材料送审稿），签批后，连同议题材料报市政府办公室申请纳入会议计划。











呈报单位将《呈报表》和议题材料文本（含附件）送至市政府办公室综合科（联系电话：89706370）列入上会计划；《呈报表》、议题材料、主持词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：zhzfb620@163.com。市政府办公室对不符合格式要求的议题材料文本提出修改意见，呈报单位对议题材料修改完善后及时送回复审；复审通过后，审议稿等候上会。





呈报单位报请分管副市长召开专题会议，充分讨论研究议题事项，集思广益，统一思想，形成议题材料征求意见稿（传达、汇报类议题无需履行此步）。分管副市长协调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或特别重要的议题，可由分管副市长提议，提请市长专题听取汇报，予以协调。








第四步


领导签批





第五步


会前复审





第二步


专题研究





第一步


起草初稿








